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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的名称、用途和服务期
1.项目名称：江门市五邑中医院2026—2027年医用可回收物回收处置服务。
2.服务内容：负责回收医院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（袋）、玻璃瓶等医用可回收物，实现其安全、合规、可追溯的资源化回收利用。
3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至2027年12月31日止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质量要求
1.服务单位应指定专人，配合医院产生的医用可回收物的收运工作。上门收取物料的频次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定，原则上不低于每周一次或根据产料量动态调整。作业人员上门收取物料时，双方应共同完成《医用可回收物料转移联单》（以下简称《转移联单》）的登记、交接及保管，确保账实相符、全程可追溯。
2.服务单位应具备医用可回收物回收服务信息化管理能力。
3.服务单位负责安排具备合规运输资质的车辆（提供有效的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及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，或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《机动车行驶证》）和作业人员上门收取物料，并自行承担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经济、安全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4.服务单位须按合同约定的回收单价，在结算周期内足额向我院支付物料回收费用，逾期支付的，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30日的，我院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服务单位赔偿损失。
5.医院向服务单位交付物料后，服务单位须依法依规进行运输及资源化处置，并负责物料的全程管理。在运输及处置过程中如出现任何撒漏、丢失、转卖等情形，并对环境、社会造成危害的，由服务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
三、报价方式
	序号
	物料类别
	回收单价（元/吨）
	预计年处理量
（吨）
	折算年度费用
（元）

	1
	未污染塑料输液瓶（袋）
	（服务单位填写）
	服务单位（预估）。
	

	2
	未污染玻璃输液瓶（袋）
	（服务单位）或打包服务方案总体费用
	服务单位（预估）
	

	年度服务费用估算总额（人民币元）
	


备注：
1.回收单价：指对上表对应类别物料的含税回收价格，报价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，回收、运输、处置、人员、保险、税费及服务单位为履行服务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服务单位承担。
2.预计年处理量：由服务单位根据服务经验及对医院业务规模的判断进行预估，仅作为医院预测算参考，不作为结算承诺。
3.玻璃类物料：服务单位可选择填写吨单价，或在此栏注明具体的打包服务方案（如XXXX元/年）。
四、结算方式
1.双方签署的《医用可回收转移联单》是确认物料品类、重量、完成交接的唯一凭证，也是费用结算的计量基础。
2.实施月度结算，按《医用可回收转移联单》累计实际回收重量及合同单价计算物料费用。
3.服务单位每月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，向医院提交附完整《医用可回收转移联单》的月结费用明细，医院审核确认后，并出具书面确认文件之日起，服务单位需在5个工作日内向医院支付该月度的费用。


















